附件8：
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
信用承诺制度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进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自律监管机制，增强会员单位诚信意识，规范行业秩序，促进自然资源评价评估事业健康有序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及《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信用承诺，是指省协会会员（包括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在从事自然资源评价评估相关业务活动或参与协会事务时，就其守法守信、合规经营、履行义务、提供信息真实性等事项作出的公开承诺。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的所有会员。
第四条 信用承诺制度遵循“自愿承诺、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奖惩结合”的原则。
第二章 信用承诺的内容
第五条 信用承诺应包含以下内容：
（一）合法性承诺：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依法开展业务活动。

（二）真实性承诺：提供的所有资料或信息均合法、准确、有效，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三）合规性承诺：遵循行业标准和规范，严格执行自然资源评价评估相关技术规程和职业道德准则，保证评价评估过程和结果的客观、公正、科学。不出具虚假、误导性报告或意见，不进行任何形式的不正当竞争。

（四）自律性承诺：健全内部治理结构，完善管理制度。重合同、守信用，不欺诈、不违约，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业利益以及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

（五）社会责任承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自觉参加公益活动，服务国家大局、服务社会关切、服务群众需求、服务行业发展。

（六）接受监督承诺：自觉接受登记管理机关、行业管理部门、行业协会等部门的监督。自愿接受依法开展的日常检查、随机抽查和行业自律管理。积极配合监管工作，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瞒报、虚报。

（七）违约责任承诺：如发生违法、违约、失信行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不良信用后果，并依法依规接受信用约束。

第三章 信用承诺的程序
第六条 承诺环节：信用承诺主要在以下环节实施：
（一）申请入会时；

（二）参与协会各项活动时；

（三）协会要求或会员自愿作出的其他信用承诺。
第七条 承诺形式：信用承诺应以书面形式作出，由承诺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八条 存档备案：签署的信用承诺原件由协会存档备案，纳入该会员单位的信用档案。
第四章 信用承诺的应用
第九条 省协会将会员履行信用承诺的情况作为其信用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入会员信用档案。
第十条 对于严格履行承诺、信用状况良好的会员，协会可给予：
（一）优先支持；

（二）公开表彰；

（三）推荐至相关单位作为守信激励对象；

（四）其他激励措施。
第十一条 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信用承诺的会员，协会将视情节轻重，依据章程和有关规定给予：

（一）警示提醒；

（二）行业内部通报；

（三）取消推荐资格；

（四）记入信用档案，并视情节上报相关监管部门；

（五）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其他惩戒措施。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二条 省协会建立会员信用档案，动态记录会员信用承诺的履行情况及相关信用信息。

第十三条 省协会定期或不定期对会员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抽查核实。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河南省自然资源评价评估行业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通过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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